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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HY2024-KF-G001
二、项目名称：2024年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能源科技城品目（含高铁空港新区）园林绿化管养服务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缤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梅关大道36号江山里三期2号楼第3层
被投诉人1：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地址：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被投诉人2：江西宏盈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民主小区48栋1单元1104号
相关供应商：天津泰达绿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开发区睦宁路26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江西宏盈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2024年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能源科技城品目（含高铁空港新区）园林绿化管养服务项目（项目编号：JXHY2024-KF-G001）的质疑答复不满，于2024年9月23日向本单位提起投诉,本单位于9月23日收到并于当日依法受理。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事项1：
投诉人称：我单位投标文件中拟派的项目负责人吴峰《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因未打印出来再签名扫描上传而未得分，招标文件中未明确要求建造师证书必须从系统打印出来后再签字扫描。请求恢复得分。
被投诉人称：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的通知》(建办市〔2021〕40号)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一级建造师打印电子证书后，应在个人签名处手写本人签名，未手写签名或与签名图像笔记不一致的，该电子证书无效”。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的评标方法和标准，对符合性审查合格的投标人进行商务和技术评估，综合比较与评价。该项评分点的评审依据是未提供或提供无效的不得分。
投诉事项2：
投诉人称：本次得分排名第-的天津泰达绿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外省企业，依据招标文件要求“外省来赣投标人(施工单位)应根据《关于优化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记服务和管理的通知》(赣建字[2021）14号)要求办理企业进赣信息管理系统登记(投标文件提供网上查询截图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外省企业应当做好企业进赣信息登记服务，包括企业信息和人员信息，该公司人员备案未按照文件要求执行，故该公司资格性符合性不符合。另外该公司在住建云备案的建筑师蔡兆炜（证书有效期截止2023年04月23日）已过期，过期了，应视为无建造师证。故该公司资格性符合性不符合条件。
被投诉人称：招标文件要求外省来赣投标人（施工单位）应根据《关于优化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记服务和管理的通知》（赣建字[2021]4 号）要求办理企业进赣信息管理系统登记（投标文件提供网上查询截图并加盖投标人公章）。经核实天津泰达绿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江西省住建云网站上显示是正常登记，符合招标文件对企业备案的要求。
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

1.投诉事项1不成立。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的通知》(建办市〔2021〕40号)文件精神，文件中第二点电子证照有关使用要求“一级建造师打印电子证书后，应在个人签名处手写本人签名，未手写签名或与签名图像笔记不一致的，该电子证书无效”，投诉人提供的一级建造是注册证书材料无效。该投诉事项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投诉人提出的该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驳回此项投诉。

2.投诉事项２不成立。经查验，江西住建云省外进赣企业公示平台显示天津泰达绿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正常登记，符合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该投诉事项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投诉人提出的该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驳回此项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赣州经开区管委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2024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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